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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502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 

保險業從事投資業務之內部稽核制度相關問題研析 

二、 所涉法律 

保險法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(一)據報載，有國內知名保險公司投資部門經理人以職務之

便，涉嫌利用保戶資金影響特定股票價格情事，其操作

模式似是該經理人先行買進某檔標的股票，再傳訊息給

其組織的 2 個通訊軟體(LINE)群組推薦成員買進該股，

最後再動用保戶資金進場投資拉抬該股股價，以達到從

中獲利之目的。該公司雖表示該員工已離職，相關媒體

報導內容並非真實，將配合司法調查
1
，然消息一出，仍

引起業界及保戶之重視。 

(二)按保險係業者透過預收保險費之方式，承諾於將來特定

危險事故發生時，賦予被保險人損失補償請求權，倘若

業者資金運用不當或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(以下簡稱內

控內稽)有疏失，恐將影響其營運能力，損及財務結構，

嚴重時將喪失清償能力，無法履行保險契約所定之賠償

義務，造成要保人、被保險人及受益人權益重大之傷害，

甚至引發社會問題，故而主管機關對於業者資金之運用

及內控內稽制度之健全十分關注。保險業者為維持其清

償能力，不但要確保所收保險費之本金不致虧損，亦需

要進行若干穩健的投資，活化資金運用，始足以應付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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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履行保險契約之需求，爰各家保險業者內部多設有投

資部門，於主管機關許可之規範內進行投資，因此相關

內控內稽措施之建立與落實即十分重要。 

(三)目前主管機關針對保險業者內控內稽制度之要求係依據

保險法第 148條之 3第 1項規定：「保險業應建立內部控

制及稽核制度；其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」對於違反

規定者，依同法第 171條之 1第 4項規定：「保險業違反

第 148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，未建立或未執行內部控制或

稽核制度，處新臺幣 60萬元以上 1200萬元以下罰鍰。」

除此之外，如因此致生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，主管機關

尚得依同法第 149 條第 1 項規定予以糾正或令其限期改

善，並得視情況為限制其營業或資金運用範圍；令其解

除經理人或職員之職務，甚至是解除董（理）事、監察

人（監事）職務等必要處分，主管機關亦訂定相關子法

督促保險業者建立並落實內控內稽制度，以防堵人謀不

臧情況之發生。上開媒體報導內容如屬實，該員固有涉

及違反保險法及證券交易法等相關規定之嫌，然該公司

內控內稽制度之規定及落實，以及主管機關之相關監督

機制恐亦有再行檢討之處。 

四、 建議事項 

(一)按目前主管機關為確保保險業者資金運用之穩健性，業已

要求保險業者進行資金運用相關業務，應就從事股權投

資相關人員之利益衝突訂定內部防範機制，並就資金運

用作業之相關處理程序訂定內部規定，相較之下，對於

相關人員是否藉由職務之便，利用公司資金影響特定公

司股票價格，或從事內線交易等情事之監督，則尚有改

進空間，爰主管機關允宜要求保險業者特別針對此一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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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訂定更為細緻的內部控制程序，例如在決定將特定個

股納為投資標的之程序上，除須有嚴謹之投資分析報告

做為依憑外，決定前允宜由複數之主管人員進行審核，

此外，針對投資標的之選擇、決定、額度範圍及實際交

易等，均宜由不相隸屬之部門或工作組負責，以防受到

少數人員之操控；再者，涉及投資相關業務人員亦應定

期申報本人及一定親等內親屬之持股情況，以防止內線

交易之發生。而在內部稽核方面，主管機關亦應督促業

者加強相關稽核措施，以積極預防類此弊端再度發生。 

(二)此外，隨著智慧型手機及行動裝置(如平板電腦)使用的

普及化，消息傳遞的速度已較以往有大幅的提升，傳遞

管道更加多元且隱密，亦更容易成為防弊機制的漏洞，

因此在針對從事投資業務相關人員之管理上，關於手機

及行動裝置等使用的控管及限制必不可少。據報載，主

管機關目前針對交易室人員之手機及行動裝置控管係交

由業者自行於內部規範中規定，而本案所涉之人員依該

公司規定並不在列管範圍
2
。爰此，建議主管機關宜針對

上開智慧型手機及行動裝置之特性，檢討可能涉及之相

關業務控管漏洞，並督促保險業者修正相關內部規範，

以防堵因科技進步所可能引發之監管漏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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